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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见证意见 

 

致：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桂林

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福达股份”）本次实施向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的合规性出具

本见证意见。 

本所律师依据本见证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国家现行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并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

意见。 

本见证意见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任

何其他目的。 

为出具本见证意见，本所律师已经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对本次发行实施过

程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审查，对发行人、发行对象向本所提交的所有相关文件、

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查阅。 

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

发行程序进行了见证，对与出具本见证意见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和验证，

现出具见证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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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批准和授权 

2015 年 11 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了《关于核准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655 号），核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 59,848,925股新股。 

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15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宜的

议案》。根据该议案内容，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的具

体方案，并于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登记、股份限售及上

市事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发行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实施过程 

（一）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

河证券”)签署的《承销协议》和《保荐协议》。根据上述协议约定，发行人委托

银河证券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承销本次发行的股票。 

（二）2015 年 12月 15日，发行人与银河证券以电子邮件方式和邮寄的方

式向 92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出《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及其附件《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下称“《申购报价单》”）等认购邀请文件，其

中包括基金公司 20家，证券公司 10 家，保险机构 5家，表达认购意向的投资者

37名，以及截至 2015年 12月 9日收市后的福达股份前 20 名股东。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获得《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均符合发行人 2015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有关发行对象的规定条件。 

（三）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购时间内，即

截至 2015 年 12 月 18 日 12 时，发行人共收到 5 份《申购报价单》。除 3 家基金

公司及 1家基金公司子公司无需缴纳保证金外，剩余 1家机构投资者在规定时间

内足额缴纳了保证金。经发行人、银河证券和本所律师确定，这 5份《申购报价

单》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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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购报价结束后，按照《认购邀请书》的规定，发行人和银河证券对

有效申购依次按照认购价格优先、认购金额优先、认购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最终

的发行价格为 17.21 元/股，发行对象为 5家投资者，发行数量为 59,848,925股。 

（五）2015 年 12 月 21 日，发行人以电子邮件及传真方式向最终获得配售

的 5家发行对象发出《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以

下简称“《缴款通知书》”），并以电子邮件及传真方式向 5家发行对象发出《股

份认购协议》。 

（六）截至 2015 年 12 月 22 日，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申万菱信（上

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 5 名发行对象均与发行人签订了《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协议》，并已足额将认购款项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银河证券为本次发行开

立的专用账户。 

（七）2015 年 12 月 23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认购资金实收情况验

证报告》（会验字【2015】4046号），验证截至 2015年 12 月 22日止，银河证券

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金融街支行开立的 91060153400000122 账户合计收到

福达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获配对象缴纳的认购款合计人民

币 1,029,999,999.25 元。 

（八）2015 年 12 月 24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会

验字[2015]4068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5年 12月 23日，发行人向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59,848,925 股，每股发行价格人

民币 17.2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29,999,999.25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

的费用人民币 12,578,034.00元（其中承销费用和保荐费用合计 11,299,999.99

元，其他发行费用 1,278,034.01 元）后，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17,421,965.25 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59,848,925.00 元，剩余计入资本

公积。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资格、发行价格、发行

数量以及募集资金金额均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发行人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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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符合《发行管理办

法》、《实施细则》、《承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 

根据发行人和银河证券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名单，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及其

认购股数如下： 

 认购对象 
 认购股数 

（万股） 

认购金额 

（万元） 

1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16.7589 17,498.420669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95.2933 36,059.997693 

3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15.9217 10,600.012457 

4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03.4863 10,385.999223 

5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653.4323 28,455.569883 

合计 5,984.8925 102,999.999925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文件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上述 5 名发行对象，即第

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

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均为境内投资者，

均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资格，并且上述 5 名发行对象及其管理的产品均在规

定时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完成

了登记和备案程序。并且上述 5 名发行对象承诺其管理的产品在锁定期内，委托

人、合伙人不转让其持有的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以及与上述机构

和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包括上述机构或人员参与的结构化等资产管

理产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发行人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规定的条件，且发行对象不超过十名，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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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发行过程涉及文件的合法性 

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和银河证券在询价过程中向投资者发出的《认购邀请书》、

《申购报价单》、《缴款通知书》、《股份认购协议》进行了核查。 

本所律师认为：《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的内容和形式符合《实施细

则》的相关规定；《缴款通知书》、《股份认购协议》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均合法有效。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中所涉及的法律文书均合法、

有效；本次发行对象均具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资格，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

正并且符合规定；本次发行的过程符合《发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和《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发

行人本次发行结果公平、公正。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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